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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处、室，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校大额资金、暂付款及货币资金的管理，

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中国矿业大学大额资金管理规定》、《中国矿业大学暂付

款管理办法》、《中国矿业大学货币资金管理办法》和《中国矿

业大学财务稽核制度》，并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经校财经领导

小组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中国矿业大学大额资金管理规定 

2.中国矿业大学暂付款管理办法 

3.中国矿业大学货币资金管理办法 



4.中国矿业大学财务稽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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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8年 11月 27 日印发    

共印 80份 



 

中国矿业大学财务稽核制度 

中矿大财字〔2008〕11号 

第一条 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加强会计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及《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内部稽核程序：实行分级稽核制，即制票员初次审核原始凭证，审核员对记账凭证

及原始凭证再次审核，复核员或指定的专人对会计凭证、账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进行三次审

核。 

第三条 内部稽核环节：内部稽核制度按岗位职责的办法建立，分为制票员稽核、审核员稽

核、复核员稽核、出纳员稽核、工资稽核共五大环节。 

第四条 内部稽核对象和要素 

1、内部稽核的对象：支出报销凭证、收款凭证、银行结算凭证、往来结算凭证、缴拨款凭

证、其他经济业务凭证（包括单据、报表、账册、经济合同、协议、文件等）。 

2、凡在经济业务发生时取得的原始凭证，必须具备下列要素： 

（1）凭证的名称和填制日期； 

（2）填制凭证的单位名称和填制人，以及填制人签章和填制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

用章）； 

（3）接受凭证单位的名称； 

（4）经济业务的内容、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和金额，金额大小写必须一致，不得涂改； 

（5）接受凭证单位的经办人员、验收人员、单位主管人员签字； 

（6）领款业务，必须有领款凭证，并经领款人和单位主管分别签字； 

第五条 各类稽核岗位的职责 

1、制票员稽核岗位职责 

（1）严格按稽核要素逐项审查原始凭证，对不真实、不合法或涂改过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

要求经办人按规定办理。 

（2） 在稽核各类原始凭证的基础上，对开支有无计划，用款指标是否超支，开支是否符合

国家的财经政策及制度规定、开支范围是否扩大，开支标准是否提高，收支是否符合现金管理条

例等逐项稽核，不符合规定不予以制票，对无计划和超出用款指标的款项、报销等经济业务应暂

停办理，必要时请示领导。 

（3）按制度规定填制记账凭证，项目要填写齐全，摘要要简明全面，金额要计算准确，科

目要运用正确。 

2、审核员稽核岗位职责 



（1）对制票人员制作的记账凭证及附件进行实时稽核，发现问题，要求制票人员按财务制

度的规定改正。 

（2）根据制度、指标、计划、合同、协议等，逐笔审核各项收支，发现问题，要求有关人

员按制度规定予以改正。 

（3）对工资、奖贷学金等人员经费发放清册逐项进行稽核，对计算错误、标准不符等问题，

要求有关人员及时纠正。 

3、复核员稽核岗位职责 

（1）对记账凭证和附件进行三次稽核，发现问题，要求制票人员和审核人员按财务制度的

规定改正，发现重大问题直接向财务主管反映和建议。 

（2）根据制度、指标、计划、合同、协议等，逐笔审核各项收支，发现问题，要求有关人

员按制度规定予以改正，如有争议性的意见，及时报财务主管领导决定。 

（3）对账簿、报表及其他会计资料稽核。稽核的基本要求：账账相符、账表一致、数字准

确、计算正确、内容完整，勾稽关系正确；报表补充资料齐全，上下期数字衔接，分析有理有据，

文字说明清楚，报送及时等。发现问题，应及时反映，及时纠正。各类报表必须经财务主管审核，

确认签章方能报出。 

4、出纳员稽核岗位职责 

（1）现金出纳人员稽核记账凭证内容是否符合现金管理条例，缴领款人是否签章等。 

（2）银行出纳人员稽核记账凭证银行单据内容与银行收付科目运用是否正确，金额是否准

确，开户单位与账号是否相符，银行存款有无支付能力，大额支票支付是否按规定审批，缴、领

交款人是否签章等。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和空白支票。 

5、工资、奖贷学金稽核岗位职责 

（1）工资、奖贷学金稽核的基本要求：防止空额、重领、冒领、多计、少计和扣错等情况

的发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工资、奖贷学金稽核的具体内容：对工资调整通知、奖贷学金调整通知、人员调动通

知、死亡通知、停薪通知、扣款通知等进行稽核，发现问题及时与有关单位联系。 

配合制票人员稽核预付工资、待领工资、奖贷学金的账目，发现差错，查明原因及时调整。 

定期与人事处、教务处、学工处、研究生院等有关部门核对名册、核对工资和助学金、奖贷

学金的等级标准，发现差错及时处理。 

第六条 本制度自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原《中国矿业大学内部稽核制度》同时废止。 

第七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